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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８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德龙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４６

人，代表股份

５２

，

０３６

，

１２６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５６．２５％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３７

人，代表股份

５１

，

９５７

，

００４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５６．１６％

。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９

人，代表股份

７９

，

１２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９％

。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００３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２５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１％

。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００３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３

，

０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

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００３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２５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１％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张永军、曲光杰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第二次临

时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８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制定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

的议案》、《关于制定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和《关于修

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

案。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

《公司章程》第

１５５

条规定：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

考虑独立董事、监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公司利润分配方式以现金分红为主，根据公司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年

度的盈利情况、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

前提下，可以考虑进行股票股利分红。分配股票股利时，每

１０

股股票分得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１

股。

（二）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具体内容

《公司章程》第

１５５

条规定：

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当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

２０％

。

存在下述情况之一时，公司当年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比例可以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

１

）当年实现的每股可供分配利润低于

０．１

元。

（

２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

除外）。

（

３

）当年经审计资产负债率（母公司）超过

７０％

。

在公司现金流状况良好且不存在重大投资项目或重大现金支出的条件下，公司应适当

加大现金分红的比例。

（三）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章程》第

１５５

条规定：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合理提出分红建议和预案。 公司

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论证过程中，需与独立董事、监事充分讨论，并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

取中小股东意见，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预案。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同意，且经公司二分之一以

上独立董事表决同意并发表明确独立意见；监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 须经全体监事

过半数以上表决同意。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董事会在决策形成分红预案时，要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

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四）对既定利润分配政策、现金分红政策做出调整的具体条件、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章程》第

１５５

条规定：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调整而降低对股东的回报水平，因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

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发生

较大变化而需调整分红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严格

履行决策程序。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若需发生变动，应当由董事会拟定变动方案，经独立董事同意并发

表明确独立意见，然后分别提交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相关事项的，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并经持有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利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通过。

（五）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意见所采取的措施

《公司章程》第

１５５

条规定：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合理提出分红建议和预案。 公司

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论证过程中，需与独立董事、监事充分讨论，并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

取中小股东意见，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

条件的股东可以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相关事项的，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并经持有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利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通过。

二、公司上市以来现金分红金额及比例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均进行了现金分红，未以其他形式进行利

润分配。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度

（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５

，

９３５

，

１７９．５３ １０４

，

０８９

，

８６０．６６

可供分配利润

（

Ａ

）

１１３

，

３４１

，

６６１．５８ ９３

，

６８０

，

８７４．５９

现金分红

（

Ｂ

）

２７

，

７５３

，

１３８．３０ １８

，

５０２

，

０９２．２０

现金分红占比

（

Ｂ ／Ａ

）

２４．４９％ １９．７５％

注：可供分配利润为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提取

１０％

的法定公积金

后的金额。

２０１０

年，公司现金分红

１

，

８５０．２１

万元，占当年实现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９．７５％

；

２０１１

年，公

司现金分红

２

，

７７５．３１

万元，占当年实现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４．４９％

。

三、最近三年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２００９

年，公司资产较上年增加

１

，

６２１．２０

万元，负债较上一年减少

２

，

９３０．９２

万元，公司以

现金方式分配

２００８

年度股利

２

，

０７０．３１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６

，

６２２．４４

万元，公司

的留存收益主要用于偿还贷款及现金分红。

２０１０

年，公司资产较上一年增加

５３

，

８０９．６８

万元，负债较上一年减少

５

，

２５４．２３

万元；公司

流动资产较上一年增加

４８

，

０６３．３７

万元， 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较上一年增加

１１

，

２５９．０３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０

，

３９９．３２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

，

６３２．１２

万

元，公司的留存收益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设备技术升级。

２０１１

年，公司资产较上一年增加

１８

，

８０３．２１

万元，负债较上一年增加

８

，

１７２．７７

万元；公

司流动资产比上一年减少

１１

，

０６６．１１

万元， 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较上一年增加

３０

，

０６５．２６

万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２

，

５９３．６４

万元，当年以现金方式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股利

１

，

８５０．２１

万元，公司的留存收益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现金分红及部分技术改造项目。

四、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制定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

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如下：

（一）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

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

行中期分红。

（二）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当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存在下述情况之一时，公司当年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比例可以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１．

当年实现的每股可供分配利润低于

０．１

元。

２．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

外）。

３．

当年经审计资产负债率（母公司）超过

７０％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

设备累计支出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三）在公司现金流状况良好且不存在重大投资项目或重大现金支出的条件下，公司应

适当加大现金分红的比例。

（四）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董事会应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公众股东）、独

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依据公司章程决策程序，提出分红预案，在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９

股票简称：老白干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６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７２

，

０４３

，

７５７

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５１．４６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大会由董事

长张新广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大会对所提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７２

，

０４３

，

７５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不同意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７２

，

０４３

，

７５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不同意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财务报告》。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７２

，

０４３

，

７５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不同意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７２

，

０４３

，

７５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不同意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共实现净利润

９２

，

１３１

，

３８９．５２

元，提取法定公积金

７

，

１６１

，

００３．６１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的利润

８１

，

３９８

，

７８５．３２

元后，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共计

１６６

，

３６９

，

１７１．２３

元。鉴于公司目前正在

对白酒酿造生产线实行自动化技术改造，对制酒车间、酒库进行改扩建，资金需求

较大。 为更好的促进衡水老白干酒的快速发展，统筹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根据

２０１２

年的生产经营计划及未来发展需要，公司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７２

，

０４３

，

７５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不同意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及其摘要》。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７２

，

０４３

，

７５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不同意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银行申请

３

亿元贷款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 与会股东一致同意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拟申请不超过

３

亿元额度的银行贷款用于公司日常营运资金， 贷款

方式采用与互保单位互保贷款和公司资产抵押贷款两种方式， 以促进公司的快

速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７２

，

０４３

，

７５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不同意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为河北冀衡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等额担保额度的议案》。

基于公司与河北冀衡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衡股份）长期以来良好

的互保合作关系，为了满足公司日常融资的需求，及时补充公司发展所需资金，提

高公司的运营能力， 与会股东一致同意与冀衡股份为互保单位相互向银行贷款

提供担保， 对其担保的总金额每年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７２

，

０４３

，

７５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不同意

０

股，弃权

０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在为公司提供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服务工作中，恪

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与

会股东一致同意继续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

计机构，财务审计费用为

５０

万元（不包括差旅费用）。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在为公司提供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服务工作中，恪

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与

会股东一致同意继续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

计机构，财务审计费用为

５０

万元（不包括差旅费用）。。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７２

，

０４３

，

７５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不同意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由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马跃彬律师、王立军律师出席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备查文件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

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上午九时正在上海

市浦东大道

２２８８

号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召开。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已发行股份数为

６１

，

８８５

，

６０５

，

５３８

股，

为有权出席并可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对任何决议案进行表决的股份总数。 出席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

８２

人， 合共持有

４０

，

４８７

，

０５０

，

４４６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４２２４０３％

。年度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

召集。 本公司董事长胡怀邦先生因公务出差，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第

９７

条的规定，委托副董事长牛锡明先生主持年度股东大会。 本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对各项提案进行了表决，表

决结果如下：

普通决议案

投票股份数目 股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４０，４６８，５４８，４３０

９９．９５４３０２％

２，１８９，３２９

０．００５４０７％

１６，３１２，６８７

０．０４０２９１％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

事会报告

４０，４６８，５４６，３５６

９９．９５４２９６％

２，１９１，４０３

０．００５４１３％

１６，３１２，６８７

０．０４０２９１％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

事

、

监事薪酬方案

４０，４４１，０２９，０９６

９９．８８６３３１％

２９，５９７，２７３

０．０７３１０３％

１６，４２４，０７７

０．０４０５６６％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固

定资产投资计划

４０，４６７，９６８，９４４

９９．９５２８７０％

２，４０８，６５５

０．００５９４９％

１６，６７２，８４７

０．０４１１８１％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５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４０，４６８，４９３，３６０

９９．９５４１６６％

２，７５５，１９９

０．００６８０５％

１５，８０１，８８７

０．０３９０２９％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６

关于委任于亚利女士为执行董事的

议案

４０，４２１，１０８，４２１

９９．８３７１２８％

４９，７５５，９８８

０．１２２８９４％

１６，１８６，０３７

０．０３９９７８％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７

关于委任姜云宝先生为外部监事的

议案

４０，４６８，８１８，４３３

９９．９５４９６８％

２，３７７，７５６

０．００５８７３％

１５，８５４，２５７

０．０３９１５９％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特别决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增发

Ａ

股

、Ｈ

股股票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４０，３１７，６９０，９３４

９９．５８１６９５％

１５３，１７６，７７５

０．３７８３３５％

１６，１８２，７３７

０．０３９９７０％

赞成票数超过三分之二

，

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议案正式通过

９

关于修订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

的议案

４０，３６０，３１７，７９７

９９．６８６９８０％

６１，３９３，８０６

０．１５１６３８％

６５，３３８，８４３

０．１６１３８２％

赞成票数超过三分之二

，

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正式通过

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年

度股东大会的监票人。本公司股东代表申剑明先生和胡炳健先生、监事代表陈

青女士，以及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段海燕女士担任投票清点人。

三、委任董事、监事

本公司欣然宣布， 于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上于亚利女士获委任为本公司执

行董事，姜云宝先生获委任为本公司外部监事。于亚利女士的任职资格须待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上述董事、 监事的个人简历载于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及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上已公布的股东大会资料。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经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２８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

布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完善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现发布关

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４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下午

１４

：

５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周四）—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周四）。

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向国美控股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强调：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公司第一大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

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

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７

月

３

日，每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三层董事会秘书处（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

４

、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参照附件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

５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参会。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３１

；

２

、投票简称：中科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中科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

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向国美控股借款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５７７６８０１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２１４００３８

。

２

、联系人：田玥、宋楠

３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

２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

３

、《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本会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表决：是

□

否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向国美控股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日 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八

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

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李军女士辞去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职务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拟聘任李军女士为本公司财务负责人，根据《公司法》关于监事任职资格的有关规

定，李女士须辞去本公司监事职务。

由于李女士的辞职将导致本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在改选的新任股东代表监事就任前，李女士仍将

继续履行监事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刘江艳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简历详见附件）

经股东单位提名及经本公司监事会审核，同意提名刘江艳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若当选，任期至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届满。 任职期间，本公司监事将不从本公司领取监事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第二项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通知请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

同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附件：简历

刘江艳女士，

３６

岁，大学本科学历，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任青岛海信进出口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任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今任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营管理中

心副主任。

刘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

告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具备《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监事任职资格。

过去三年内刘女士没有在任何上市公司担任过董事， 并无于本公司或其任何相关法团之任何股份中拥有证

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所界定权益。 除上文披露外，刘女士并无与本公司或其附属公司之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有任何关系。 于刘女士就任本公司监事期间，将不从本公司领取监事薪酬。 刘女士将参选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如获委任，任期将由其于股东大会获委任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止。

除上文披露外， 刘女士确认并无其它事宜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

ｈ

）至

１３．５１

（

２

）（

ｖ

）条须予披露，亦无其它事宜需本公司股东注意。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谨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在本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说明：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起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星期五）

６

、出席对象：

（

１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星期五）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的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或其授权人，若填妥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星期三）或之前（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交回出席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确认回执

（请见附件一），有权出席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专业人士

７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本公司总部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审议及批准选举刘江艳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及决定其薪酬标准。

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并授权董事会代表本公司处理因修改《公司章程》而所需之备案、

变更、登记及其他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普通决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与本通知同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第八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特别决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第七

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法

（

１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内资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内资股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亦可以信函或

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

２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Ｈ

股股东，除应当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或之前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确认回执交回本

公司外（回复方式可采用来人、邮递或者传真），还必须将其转让文件及有关股票凭证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下午四时

三十分）或以前，送交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

地股东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或之前（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５２８３０３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２５７０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联系人：夏峰 黄倩梅

２

、会议费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附件一：确认回执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Ｈｉｓｅｎｓｅ ｋｅｌ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根据本公司章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关规定， 所有欲参加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本公司股东，需填写以下确认表：

姓名：

＿＿＿＿＿＿＿＿＿＿＿＿＿＿＿ ＿＿ ＿＿＿＿

持股情况：

＿＿＿＿＿＿＿＿＿＿＿＿＿＿＿＿＿＿ ＿＿

股

身份证号码：

＿＿＿＿＿＿ ＿＿＿＿ ＿ ＿＿＿

电话号码：

＿＿＿＿＿＿＿＿＿＿＿＿＿＿＿＿＿＿ ＿

地址：

＿＿＿＿＿＿＿＿＿＿＿＿＿＿＿＿＿＿＿＿＿＿＿＿＿＿＿＿＿＿＿＿＿＿＿＿＿＿＿＿＿＿＿＿＿＿＿＿＿＿＿＿＿＿＿＿＿＿ ＿＿

日期：

＿＿＿＿＿＿＿＿＿＿＿＿＿＿＿＿ ＿＿＿ ＿＿

股东签名：

＿＿＿＿＿＿＿＿＿＿＿＿＿＿＿＿＿＿ ＿＿＿＿＿

附注：

１．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境内外股东（包括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或之前

已成功递交经核实股东过户申请文件的境外股东）。 由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星期六）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止

（包括首尾两日），公司将暂停办理

Ｈ

股股东过户登记手续。

２．

请用正楷填写此确认表，此表可复印使用。

３．

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４．

请提供可证明阁下持股情况的文件副本。

５．

此表可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的形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或之前送达本公司。

６．

（

１

）如此表采用来人或来函形式，请递送至下述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３０３

（

２

）如此表采用传真形式，请传至：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号码：

８６－７５７－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附件二：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按如下意思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相关文件：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表 决 意 见

１

审议及批准选举刘江艳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及决定

其薪酬标准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表 决 意 见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

，

并授权董事会代表本公司处

理因修改

《

公司章程

》

而所需之备案

、

变更

、

登记及其他相关事宜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已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本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审议批准如下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选举刘江艳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及决定其薪酬标准；

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并授权董事会代表本公司处理因修改《公司章程》而所需之备

案、变更、登记及其他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９

证券简称：大地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

召开地点：郑州市金水东路

３９

号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６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４．

召 集 人：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刘少宇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３

人、 代表股份

３４８

，

４０２

，

８６２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７９．２３％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牛

金海律师、张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了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经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３４８

，

４０２

，

８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３４８

，

４０２

，

８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３４８

，

４０２

，

８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３４８

，

４０２

，

８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３４８

，

４０２

，

８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通过了《公司关于弥补母公司亏损暨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同意

３４８

，

４０２

，

８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牛金海律师、张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以上文件完整备置于本公司证券法律部。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１２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

３

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发展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９

票。 其中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委托债权投资类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及时把握投资机会。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

营业部申请发行委托债权投资类理财产品，发行额度

２

亿元，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由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９

票。 其中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银行北京分行申请流动资金

贷款》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及时把握投资机会。 公司拟向上海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３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期限一年。

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

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９

票。 其中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及时把握投资机会。公司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

１．５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

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

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９

票。 其中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及时把握投资机会。 公司拟向江苏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８

亿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

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９

票。 其中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维昌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向上海银行北

京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向江苏银行北京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的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的议案。

由于公司拟向上海银行北京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向江苏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因此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李

维昌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流动资金贷款、综合授信的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９

票。 其中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


